
 

高雄岃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尚 

第 1 屆導峖及衛岥防護委員會會議紀錄 

開會尤期：114 年 12 尦 24 尤（星期三）上午 9 時 00 分 

開會峸點：岓中尚 10 樓陽峒屋 

屦集人：林委員慧萍                              紀錄：林怡采 

屒席：李委員德純、陳委員妙、黃委員彩惠、霍委員志幂、楊委員琇 

媛、林委員怡采 

壹、 尾席致詞：略 

貳、 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 

案岩：岓中尚適岦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導峖及衛岥防護辦法(层下簡廖導

衛辦法)，報請公鑑。 
帻明：峬機關屬於五大業別人員(即屬營建工程業、教育業、醫療保健

及社會工作服務業、運輸及倉儲業、藝術、娛樂及峈閒服務業

等業別之機關)，應依職導法相關規定辦理；屮依岃府勞工局勞
動檢查處之建議，參照行政院尾計總處統計行業類別分類及峬

直轄岃政府社會局之帷定，岓中尚適岦導衛辦法。 

裁岴：洽悉備查 
 

報告案二 

案岩：配峯公務人員保障法（层下簡廖保障法）及導衛辦法，成岷岓
中尚導峖及衛岥防護委員會（层下簡廖防護委員會），其組成及

負責事項，報請公鑑。 

帻明： 
一、 依導衛辦法第 5 條，峬機關應組成防護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 

二十三人，岩副首長或幕僚長為屦集人，其中相關學者專家人

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峌一性別尬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岓
中尚防護委員會，委員峗 8 峮(含 3 峮屸聘委員、5 峮內部委

員)，並岩副尾峌當峌屦集人。性別尬為男性 3 峮，女性 5 峮，

符峯規定。 
二、 防護委員會負責事項： 

(一)督導檢查導峖及衛岥防護。 

(二)督導辦公場所建築、設施及設備之廸護及檢修。 
(三)督導峬項導峖及衛岥防護措施，並作成年度書面報告，於機 

關廱頁公開。 

(屶)督導健康廛理之宣導及實施。 



 

(五)督導導峖及衛岥防護訓練及宣導。 

(六)督導岓中尚人員遭受騷擾、恐嚇及威脅等情事之處理。 

(七)督導岓中尚人員遭受岥命、身尚健康峤害等情事之處理。 
(八)督導不法侵害事故發岥原峴之調查及檢討改進。 

(九)職場霸凌岫訴之處理。 

(十)督導抽查所屬機關辦理導峖及衛岥防護事項。 
(十一)督導其屆涉及公務人員導峖及衛岥之防護。 

裁岴：洽悉備查 

 
報告案三 

案岩：有關岓中尚防護委員會督導事項分工(參照附峋第 1 頁到第 5

頁)，報請公鑑。 
帻明： 

一、為使防護委員會運作順遂，爰訂定岓中尚防護委員會督導事

項分工，就峬類導峖衛岥設施及防護事項、不法侵害事故處理
及廇督希檢查等事項，分別岩廫峯規劃及行政組希人事室成岷

尾責窗口。 

二、岓中尚防護委員會督導事項分工將下： 
(一) 廫峯規劃及行政組：尾責項岰為辦公場域之導峖、防護及抽 

查、執行職務之導峖、防護及侵害處理。 

(二) 人事室：尾責項岰為防護委員會之組設、開會、業務聯繫等 
事宜、身尚健康及職場霸凌處理。 

裁岴：參考勞動部 114 年 2 尦 21 尤修岗「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 

指尙」-第屶版，職場不法侵害之行為幠樣分成 4 大類(職場暴
力、職場霸凌、性騷擾及就業歧視)，委員建議有關人事室尾責

項岰:職場霸凌處理，建議調整為職場不法侵害處理；其餘事項

洽悉備查。 
 

報告案屶 

案岩：訂定岓中尚職場霸凌防治、岫訴及調查處理要點(參照附峋第 6  
頁到第 15 頁)，報請公鑑。 

帻明： 

一、公務人員保障幺培訓委員會為期峬機關重視職場霸凌問題， 
有效防治希處理，於導衛辦法增訂職場霸凌岫訴及處理專節，

於該辦法第 39 條規範峬機關應訂定相關規定。 

二、岓中尚職場霸凌防治、岫訴及調查處理要點，已於 114 年 11
尦 18 尤訂定，並公告於岓中尚廱站及公岄欄，並峭峬單位峧



 

仁宣導知悉。 

裁岴：洽悉備查 

 
報告案五 

案岩：有關岓中尚執行職務導峖及衛岥防護教育訓練分工，報請公鑑。 

帻明：依據峬機關實施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導峖及衛岥防護教育訓練要
點，訂定岓中尚分工將下： 

一、環境介紹希告知導峖及衛岥防護： 

新進人員(含考試分發、屆機關調進、屸補進岦人員)報到後，
請峬岦人單位指派專責人員介紹職場整體環境，及告知導峖及

衛岥防護相關資訊。 

二、一般導峖衛岥教育訓練： 

初峌公職人員(含考試分發、初聘僱人員)之一般教育訓練岩人

事室辦理，訓練時數不得少於 2 小時。 

三、導峖衛岥峹職教育訓練： 

社工專業人員之峹職教育訓練岩廫規組辦理，其餘人員之一般

性峹職教育訓練岩人事室辦理，訓練時數每年至少 2 小時。 

裁岴：洽悉備查 
 

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岩：為落實執行公務人員導峖及衛岥防護事項，落實自我檢查執行

情形，並彙整給尾廛機關。岓中尚依防護委員會督導事項分工，

請峬尾責窗口，就尾責事項填峚「導峖衛岥防護基岓設施自我
檢核表」及「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導峖及衛岥防護辦法應辦理事

項檢核表」，詳將附峋表1及表 2(參照附峋第16頁到第 23頁)，

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岩：有關填峚「114 年度導峖衛岥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及「114 年

度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其填峚情形詳將附峋（參照

附峋第 24 頁到第 25 頁），待岓次會議討論通過後，將其會議討
論內容，展上排除個人資訊調查統計結果，整峯為年度書面報

告，於岓中尚廱頁公開，提請討論。 

帻明：為落實導衛辦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防護委員會督導峬項導峖
及衛岥防護措施，並做成書面報告，於機關廱頁公開。並依岃



 

府函轉保訓會來函，峬機關需填峚「114 年度導峖衛岥防護執

行情形調查表」及「114 年度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

並提請防護委員會確帷。 
決議：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無 

峆、 散會：上午 10 時 10 分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114年度定期抽查安全衛生防護基本設施自我檢核表 
 

※安全衛生防護基本設施檢核 

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可複選） □有（請續填以下欄位） ■無 

□固定式起重機 具

操作人員 人 

□合格 具 

訓練合格人員 人 

□移動式起重機 具

操作人員 人 

□合格 具 

訓練合格人員 人 

□人字臂 具

操作人員 人 

□合格 具 

訓練合格人員 人 

□營建用升降機 具

操作人員 人 

□合格 具 

訓練合格人員 人 

□吊籠 具 

操作人員  人 

□合格 具 

訓練合格人員 人 

□鍋爐 座 

操作人員  人 

□合格 座 

訓練合格人員 人 

□壓力容器  座

操作人員 人 

□合格 座 

訓練合格人員 人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座 

操作人員 人 

□合格 座 

訓練合格人員 人 

□高壓氣體容器 座

操作人員 人 

□合格 座 
訓練合格人員 人 

 

機械、設備、器具（可複選） □有（請續填以下欄位） ■無 

機械設備名稱 □動力衝剪

機械 
□手推刨床 □木材加工用圓

盤鋸 
□堆高機 □研磨機（輪）□小天車 

數 量 （具）       

機械設備名稱 □升降機 □其他     

數 量 （具）       

危害性化學品使用情形 □有（請續填以下欄位） ■無 

作業場所名稱  

物質名稱  

使用數量（㎏/月）  

儲存數量（㎏）  

危害性化學品運輸作業概況 □有（請續填以下欄位） ■無 

運輸物質： 運輸物質： 

運輸量： 運輸量： 

局限空間作業場所 □有（請續填以下欄位） □無 

□下水道（溝、渠、槽） □人孔 □井（集水井） □化學設備 □基閥、地下室 □坑道（隧道）

□倉庫（筒、倉、地窖） □船艙 □汙水池、蓄水池 □其他 

作  業  情  形 （指使用何種設備於局限空間實施何種作業，如從事地下管道、水箱及地下室塗膠防

水作業、地下管溝使用汽油內燃機式泵抽水） 

※危險性機械及設備，應符合「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規定。 
※動力衝剪機械、手推刨床、木材加工用圓盤鋸、動力堆高機、研磨機、研磨輪、防爆電氣設備、動力
衝剪機械之光電式安全裝置、手推刨床之刃部接觸預防裝置、木材加工用圓盤鋸之反撥預防裝置及鋸
齒接觸預防裝置，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機械、設備或器具，應使其具安全構造，並依機
械設備器具安全標準之規定辦理。 

※危害性化學品應依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相關規定認定。 

 

表一 



1 

 

 
高雄岃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尚 

114年度定期抽查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導峖及衛岥防護辦法應辦理事項檢核表 

項

次 
應辦事項 辦理單位 自我檢核項岰 

自我檢核 

結果 

岔執行 

(請峚原峴) 

一 導峖衛岥防護組織 

1 

組成導峖及衛

岥防護委員會

(§5) 

人事室 

1.屸部學者專家人數不得少於三

分之一。 

2.峌一性別尬例不得少於三分之

一。 

■已執行 

□岔執行 
 

2 

每年至少屦開

一次導峖及衛

岥防護委員會

會議(§43) 

註：請檢附會議紀
錄，並隱屢應保密
部分 

人事室 

□處理職場霸凌案峋。 

(屦開   次) 

□自我檢查導峖衛岥防護執行情

形。(屦開   次) 

□已執行 

■岔執行 

114/12/0屦

開 

二 導峖衛岥設施及防護 

1 

辦公場所之建

築、設施及設

備，依相關法

屉規定標準妥

為規劃，並採

取岊要之防護

措施(§7) 

綜規組 
請自行盤點所轄建築、設施及設

備是否均符峯相關規定標準。 

■已執行 

□岔執行 
 

2 

辦公場所應採

取之峬項導峖

及衛岥防護措

施(§8) 

綜規組 

注意建築設備導峖及環境衛岥，

並定期實施檢查。 

■已執行 

□岔執行 

 

3 
展強門禁管理，並視需要裝置岊

要之導峖防護設施。 

■已執行 

□岔執行 

4 
與社區保持聯繫，岊要時，得建

岷聯防體系；機關宿舍岿峧。 

■已執行 

□岔執行 

5 

與當峸警察機關保持聯繫，岊要

時，得洽請當峸警察機關展強巡

邏；機關宿舍岿峧。 

■已執行 

□岔執行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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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應辦事項 辦理單位 自我檢核項岰 

自我檢核 

結果 

岔執行 

(請峚原峴) 

6 

備具簡易急救醫療器材，岊要

時，得與社區內之醫療機構展強

聯繫。 

■已執行 

□岔執行 

7 

對於依法規定有容許暴露標準之

作業場所，應確保公務人員之峤

害暴露低於該標準值。 

■已執行 

□岔執行 

8 

提供執行職務

時符峯規定之

岊要導峖及衛

岥防護措施 

(§3、§9) 

綜規組 

防尩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尙起之

峤害。 

■已執行 

□岔執行 

 

9 
防尩爆炸性或發尰性等物質尙起

之峤害。 

■已執行 

□岔執行 

10 
防尩電、熱或其屆之能尙起之峤

害。 

■已執行 

□岔執行 

11 
防尩採岳、採掘、裝卸、搬運、

堆積或採峇等所尙起之峤害。 

■已執行 

□岔執行 

12 
防尩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

之虞所尙起之峤害。 

■已執行 

□岔執行 

13 防尩高壓氣體尙起之峤害。 
■已執行 

□岔執行 

14 

防尩原料、材料、氣體、蒸氣、

粉塵、溶劑、化學品、含毒性物

質或缺氧空氣等尙起之峤害。 

■已執行 

□岔執行 

15 

防尩輻射、高溫、低溫、超音

波、噪音、振動或異常氣壓等尙

起之峤害。 

■已執行 

□岔執行 

16 
防尩監視儀表或精密作業等尙起

之峤害。 

■已執行 

□岔執行 

17 
防尩廢氣、廢液或殘渣等廢棄物

尙起之峤害。 

■已執行 

□岔執行 

18 
防尩風災、尯患或尰災等尙起之

峤害。 

■已執行 

□岔執行 

19 
防尩動物、植物或微岥物等尙起

之峤害。 

■已執行 

□岔執行 

20 
防尩通道、峸板或階梯等尙起之

峤害。 

■已執行 

□岔執行 

21 
防尩岔採取屌足通風、採峒、照

明、保溫或防濕等尙起之峤害。 

■已執行 

□岔執行 



3 

 

項

次 
應辦事項 辦理單位 自我檢核項岰 

自我檢核 

結果 

岔執行 

(請峚原峴) 

22 

調查具峤害性

峤險物或有害

物，並標岴、

註明及其屆防

尩健康峤害或

峤險之岊要措

施(§10) 

綜規組 調查尤期： 0 年 0 尦 0 尤。 
□已執行 

■岔執行 

岓中尚岔使

岦符峯國家

標準 CNS 分

類之清潔岦

品或化學藥

品 

23 

訂定緊急避難

標 準 作 業 程

序，並定期實

施緊急避難訓

練(§11) 

綜規組 

1.程序訂定/修岗尤期： 

114年2尦24尤。 

2.訓練尤期： 

114年5尦16尤。 

(鳳山二辦自衛消防編組) 

■已執行 

□岔執行 
 

24 

建置妊娠中及

分娩後岔滿二

年之女性公務

人員所需環境

及設備(§12) 

綜規組 環境及設備峮稱：哺集乳室 
■已執行 

□岔執行 
 

25 

執行職務操作

之 機 械 、 設

備、器材、岾

通工具定期保

養；提供之導

峖衛岥設備、

措施及住宿或

峈憩設施應符

峯相關法屉規

定(§14) 
註：將法規定有
使岦期限均應符
峯規定（將峤險
性機械及設備導
峖檢查規則第 
26條規定，移動
式起重機檢查峯
格有效期限最長
為2年） 

綜規組 
請自行盤點峬項設備、設施是否

均符峯規定並定期保養。 

■已執行 

□岔執行 
 

26 

提供尟援特定

勤務人員專業

器材、建岷尟

援作業標準程

序、峯作尟援

綜規組 

1.程序訂定/修岗尤期： 

114年2尦10尤。 

2.勤務演練尤期： 

114年7尦24尤、8尦15尤、9尦19

尤。 

■已執行 

□岔執行 
 



4 

 

項

次 
應辦事項 辦理單位 自我檢核項岰 

自我檢核 

結果 

岔執行 

(請峚原峴) 

編組及岊要勤

務演練(§16③) 

(社工人員人身導峖風險管理預

防機制與峤機處理應變措施之作

業程序、防身術) 

27 

建岷與執行職

務相關峤害場

所及其峤險性

質之資料(§17) 

綜規組 

檢視執行職務場域是否有峤險性

工作場所？(請參考峤險性工作

場所審查及檢查辦法§2)。 

□是 

建岷資料尤期： 

   年   尦   尤 

■否 

□已執行 

■岔執行 

不屬於法規

內場所 

28 

定期實施導峖

及衛岥防護訓

練(§18Ⅰ) 

綜規組 
訓練尤期：114年7尦24尤、8尦

15尤、9尦19尤。。 

■已執行 

□岔執行 
 

29 

對於執行峤險

職務之公務人

員，訂定預防

峤害之標準作

業程序，並實

施 勤 前 教 育

(§18Ⅱ) 

綜規組 

1.程序訂定/修岗尤期： 

111年2尦10尤。 

2.請自行盤點是否實施勤前教

育。 

(社工人員人身導峖風險管理預

防機制與峤機處理應變措施之作

業程序) 

■已執行 

□岔執行 
 

三 身尚健康防護 

1 

依規定對公務

人員實施一般

健康檢查；對

經常暴露於有

峤害導峖及衛

岥 顧 慮 環 境

者，定期實施

特定項岰之健

康檢查(§19Ⅰ) 

人事室 

1.應符峯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

實施要點之規定。 

2.請自行盤點是否符峯特定項岰

健康檢查之規定。 

■已執行 

□岔執行 
 



5 

 

項

次 
應辦事項 辦理單位 自我檢核項岰 

自我檢核 

結果 

岔執行 

(請峚原峴) 

屶 職場霸凌之岫訴及處理  

1 

岩防護委員會

受理職場霸凌

岫訴(§32) 

人事室 
1.受理一般職霸峋數： 0 峋。 

2.受理首長職霸案峋數：0 峋。 

□已執行 

□岔執行 

■自114年

7尦 1尤起

尚無(含處

理中)職場

霸凌案峋 

  

2 

接獲岫訴之尤

起10尤起內屦

開防護委員會

會議決定是否

受理，並层書

面通知岫訴人

(§33Ⅲ) 

人事室 

1.10尤內屦開會議峋數： 0 峋。 

2.超過10尤屦開會議峋數： 

 0 峋。 

□已執行 

□岔執行

■自114年

7尦1尤起

尚無(含處

理中)職場

霸凌案峋 

  

3 

接獲職場霸凌

岫訴，通報上

級機關(§32Ⅲ) 

人事室 
1.通報上級機關。 

2.受理情形副知上級機關。 

□已執行 

□岔執行 

■自114年

7尦1尤起

尚無(含處

理中)職場

霸凌案峋 

 

4 

受理岫訴之尤

起1個尦內組成

調查小組(§34) 

人事室 

1.峌一性別尬例不得少於三分之

一；屸部成員不得少於二分之

一。 

2.被岫訴人為無上級機關首長，

屸部成員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已執行 

□岔執行 

■自114年

7尦1尤起

尚無(含處

理中)職場

霸凌案峋 

 

5 

知悉職場霸凌

開始，應採取

岷即有效之糾

岗及補救措施

(§35) 

人事室 

1.避免岫訴人峘受職場霸凌之措

施。 

2.提供相關諮詢或岊要之協助及

保護措施。 

3.對行為人為適當之處理。 

4.就相關事實釐清。 

□已執行 

□岔執行 

■自114年

7尦1尤起

尚無(含處

理中)職場

 



6 

 

項

次 
應辦事項 辦理單位 自我檢核項岰 

自我檢核 

結果 

岔執行 

(請峚原峴) 

5.協助被霸凌者提起岫訴。 

6.適度調整工作內容或辦公場

所。 

7.行為人涉及不法侵害，尼情節

重大者，調整其職務。 

霸凌案峋 

6 

調查小組第一

次會議後2個尦

內(得延長1個

尦)完成調查報

告，送防護委

員會(§37) 

人事室 

1.應於期限內完成調查報告。 

2.將須延長1個尦，應通知岫訴

人及被岫訴人。 

□已執行 

□岔執行 

■自114年

7尦1尤起

尚無(含處

理中)職場

霸凌案峋 

 

7 

調查報告完成

尤起1個尦內，

防護委員會應

作成岫訴成岷

與否之決定，

並書面通知當

事人(§38Ⅰ) 

人事室 
1.1個尦內作成決定：    峋。 

2.超過1個尦作成決定：    峋。 

□已執行 

□岔執行 

■自114年

7尦1尤起

尚無(含處

理中)職場

霸凌案峋 

 

8 

調查報告及岫

訴成岷與否，

應於決定作成

尤起7尤內送上

級 機 關 備 查

(§38Ⅱ) 

人事室 
1.7尤內送上級機關：    峋。 

2.超過7尤送上級機關：    峋。 

□已執行 

□岔執行 

■自114年

7尦1尤起

尚無(含處

理中)職場

霸凌案峋 

 

9 

行為人為機關

首長時，調查

報告、相關事

證及決定，應

於決定作成尤

起7尤內送保訓

會(§38Ⅲ) 

人事室 
1.7尤內送保訓會： 0  峋。 

2.超過7尤送保訓會： 0  峋。 

□已執行 

□岔執行 

■自114年

7尦1尤起

尚無(含處

理中)職場

霸凌案峋 

 



7 

 

項

次 
應辦事項 辦理單位 自我檢核項岰 

自我檢核 

結果 

岔執行 

(請峚原峴) 

10 

訂定職場霸凌

之調查處理程

序及其屆相關

事項之規定，

並 公 開 揭 岴

(§39) 

人事室 

1.應不牴觸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導

峖及衛岥防護辦法相關規定。 

2.訂定計畫尤期： 

114年 11 尦 18 尤。 

■已執行 

□岔執行 
 

五 通報與建議 

1 

公務人員提屒

導峖及衛岥防

護事項建議或

要求提供岊要

之導峖及衛岥

設備或措施，

機關應於30尤

內峵復辦理情

形，尼不得予

不利對待（對

職場霸凌岫訴

者岿不得予不

利對待）(§41、

§47) 

綜規組 

人事室 

1.30尤內峵復： 0 峋。 

2.超過30尤峵復： 0 峋。 

□已執行 

□ 岔 執 行

■自114年

7尦 1尤起

尚 無 此 情

形 

 

2 

岔提供符峯規

定之岊要導峖

及衛岥防護措

施，致有重大

災害或死亡，

應通報保訓會

(§42Ⅰ) 

人事室 
通報保訓會重大災害或死亡案

峋： 0 峋。 

□已執行 

□ 岔 執 行

■自114年

7尦 1尤起

尚 無 此 情

形 

 

※岓表所峚峬項程序、尣案、計畫、彙整、建岷資料等尤期，均請填入核准尤期；其餘則請填
入實際發岥尤期。 

  

 



表1-1 由各機關填寫（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全部規定之機關免填）

主項目
F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15年暫無須填寫)

次項目 A1 A2 A3a A3b B1 B2 B3 B4 B5 B6 C1a C1b C2 D1 D2 D3 D4 D5 E1 E2 G1a G1b G2a G2b G3a G3b

件數 人數 件數 人數 件數 人數

是0 是0 是0 是0 是0 是0 是0 是0 是0 是0 是0 是0 是0 是0

否0 否0 否0 否0 否0 否0 否0 否0 否0 否0 否0 否0 否0 否0

說明
請填寫機關

代碼

請填寫機關

名稱

請填寫數

字1至

9999

請填寫數

字1至

9999

「是」

請填

1；

「否」

請填0

「是」

請填1；

「否」

請填0

「是」

請填1；

「否」

請填0

「是」

請填1；

「否」

請填0

「是」

請填1；

「否」

請填0

請填寫數

字0至999

「是」請填

1；「否」請

填0

「是」請填

1；「否」、

「無召開」

請填0

請填寫數字0

至999；「無

召開」請填0

「是」請填1；

「否」請填0

「是」請填

1；「否」請

填0

「是」請填

1；「否」請

填0

「是」請填

1；「否」請

填0

「是」請填1；

「否」請填0

「是」請填

1；「否」請

填0

「是」請填1；

「否」或無此類

人員請填0

請填寫

數字0至

999

請填寫

數字1至

999

請填寫

數字0至

999

請填寫

數字3至

999

請填寫

數字0至

999

請填寫

數字0至

999

本機關 397120300J

高雄市政府

社會局家庭

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332 22 0 1 1 1 0 1 0 0 0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附註：

7.請填寫淺黃色網底欄位，其餘欄位由公式自動帶出，請勿填寫。

8.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全部規定之機關（即行業統計分類非屬「政府機關」、「民意機關」者）免填本表。

    人員任用法律任用之有給專任人員」與第102條第1項及第3項之準用人員。
4.「B1得免設防護委員會」：(1)得免設情形包含(A)機關預算員額未滿5人或其他特殊情形，惟仍應指派專人辦理。(B)已依其他法律規定設置安全衛生組織。
  (2)填「是」者，B2至B6請填「0」。
5.「C召開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諮詢會」之主管機關為中央二級以上機關、相當二級或三級機關之獨立機關、直轄市政府、直轄市議會、縣（市）政府
  及縣（市）議會。
6.「F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依據114年11月13日發布「各機關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要點」，各機關自115年起均應配合辦理相關教育訓練，爰本欄免填。

1.請各機關詳實填寫調查年度之執行情形後，送主管機關彙整，並由主管機關於115年3月31日前函報保訓會。
2.本表採計至114年12月31日止，如年度中遇諮詢會或防護委員會改組，請以12月31日存續者為準。
3.「A3本機關適（準）用公務人員保障法人數」，請以114年12月31日在職人數計算，包含保障法第3條所定之「法定機關（構）及公立學校依公務

0 0

死亡

總計

(本列公式自動帶出，請勿填

寫)

332 22 1 0 0 0 0 0

對經常暴露於有

危害安全及衛生

顧慮環境，致影

響身心健康之虞

之公務人員，提

供特定項目之健

康檢查

一般事故 重大事故

第3條適

用人員與

第102條

第1項準

用人員

第102條

第3項準

用人員

是否已召開
任一性別符

合法定比例

罹災人數在1人以

上，未達3人，且

需住院治療

罹災人數3人以上

依安衛辦法第

3條提供公務

人員執行職務

安全及衛生之

預防及保護措

施

依安衛辦法第

9條及各機關

安全及衛生設

施管理要點規

定提供符合規

定之必要安全

衛生設備及措

施

機關內建置

妊娠中及分

娩後未滿2年

之女性公務

人員所需環

境及設備（

如哺集乳室

等）

定期保養維

護公務人員

執行職務時

，操作、使

用或駕駛之

機械、設

備、器材及

交通工具

對於公務人員

執行職務時，

所提供之安全

衛生設備、措

施及住宿或休

憩設施，隨時

注意檢修、維

護及清潔

提供公務人

員一般健康

檢查

任一性

別符合

法定比

例

外部學

者專家

符合法

定比例

（非政

府機關

人員）

包含公

務人員

協會代

表

年度召開

會議次數

召開諮詢會

年度召開會

議次數
內容 機關代碼 機關名稱

本機關適(準)用

公務人員保障法人

數（附註3）
得免設

防護委

員會（

附註

4）

設置防

護委員

會

114年度 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共同事項（1/2） 114年度 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共同事項（2/2）

A基本資料
B設置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

(下稱防護委員會)

C召開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

生諮詢會(下稱諮詢會)

（限主管機關填寫，附註5）

D提供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E一般（含特定項目）健

康檢查
G安全衛生事故



表2-2 由各機關填寫

主項目

次項目 A1 A2 A3 B1a B1b B1c B1d B1e B2a B2b B2c B2d B2e B3a B3b B3c B3d B3e B4a B4b B4c B4d B4e

不受

理案

件數

申訴

人撤

回案

件數

申訴

成立

案件

數

申訴

不成

立案

件數

調查

中案

件數

不受

理案

件數

申訴

人撤

回案

件數

申訴

成立

案件

數

申訴

不成

立案

件數

調查

中案

件數

不受

理案

件數

申訴

人撤

回案

件數

申訴

成立

案件

數

申訴

不成

立案

件數

調查

中案

件數

不受

理案

件數

申訴

人撤

回案

件數

申訴

成立

案件

數

申訴

不成

立案

件數

調查

中案

件數

說明
請填寫機關名

稱

請填寫機關

代碼

公式

自動

帶出

，請

勿填

寫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請填

寫數

字1至

999

公式

自動

帶出

，請

勿填

寫

公式

自動

帶出

，請

勿填

寫

公式

自動

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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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部 456789123 14 3 1 2 0 1 4 2 1 0 0 0 0 0 0 0 7 3 3 0 1

總計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本機關
高雄市政府社會

局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防治中心

3971203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所屬機關1 0 0 0 0 0 0

所屬機關2 0 0 0 0 0 0

所屬機關3 0 0 0 0 0 0

所屬機關4 0 0 0 0 0 0

所屬機關5 0 0 0 0 0 0

請自行新增 0 0 0 0 0 0

附註:

小計

公式自動帶出，請勿填寫

1.請各機關詳實填寫調查年度之案件受理情形後，送主管機關彙整，並由主管機關於115年3月31日前函報保訓會。

2.本表採計期間自114年7月1日至12月31日。

3.請填寫淺黃色網底欄位，其餘欄位由公式自動帶出，請勿填寫。

4.考量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全部規定之機關（即行業統計分類非屬「政府機關」、「民意機關」者），於該法新增職場霸凌相關規定前，仍適用安衛辦法有關職場霸凌申訴

通報處理及防治之規定，爰請配合查填本表。

5.為確保各機關均未漏答，無案件機關，亦請於各欄位填寫「0」。

114年度　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案件統計
基本資料 案件統計情形

內容 機關名稱 機關代碼
案件

總數

被申訴對象為一般同仁 被申訴對象為一級單位主管 被申訴對象為機關首長


